
【法律摘要】
新未保法第十六条 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
行下列监护职责：（一） 为未成年
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
保障；（二）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三）教育和
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勤俭节
约， 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
习惯；（四）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
育， 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五）尊重未成年人受教
育的权利， 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
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案例】
春节给留守儿童送温暖

2021年春节前，省民政厅下
发通知， 要求切实做好全省寒假
春节期间父母就地过年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工作， 确保每一名
父母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得
到妥善照料。 湖南各地将暖心政
策化为具体行动， 陪困境儿童吃
上一顿温暖的生日饭； 为留守儿
童送上一份温馨的新年礼物……

【点评】
“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因监护人外出务工等原因导致
监护缺位的问题， 切实保障未成
年人的安全、健康、教育。”李芳介
绍， 湖南在关爱未成年人保护上
走在前列，自2016年起，湖南省就
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
了系统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体系， 新未保法中的相关责
任早已在湖南试行， 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

与此同时，新法还明确，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
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
护职责的， 要求其委托具有照护
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
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
人代为照护。“这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留守儿童家庭监护上的关
爱缺失， 而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要与未成年人、 被委托人至少
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 了解未成
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
更好地保护孩子。”

“两法”同行，这样保护“少年的你”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起施行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
法》（以下简称新未保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将于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未成年人遭遇校园霸凌， 沉迷于网络游戏， 该怎么
办？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的关爱问题该如何处置？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 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这些社会关
注的热点，也是“两法”之中的重点。

5月30日， 记者采访了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
人暨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李芳，为大家解读“两法”
中的亮点。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孙霜

亮点1
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细化监护人监护职责

【法律摘要】
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 将未成年人的偏常行
为分为不良行为、 严重不良行
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及重的三
个等级， 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
干预或矫治措施。

其中， 不良行为是指不利
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不
予干预会日益严重的行为，包
括吸烟、饮酒；多次旷课、逃学；
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沉迷
网络以至于影响正常学习和生
活等9种。

严重不良行为指未成年人
实施的有刑法规定、 因不满法
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
的行为， 以及严重危害社会的
行为。 还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
采取的8项教育矫治措施，同时
规定， 对严重不良行为情节恶

劣或拒不配合、 接受教育矫治措
施的未成年人， 可以送专门学校
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案例】
特殊学校为问题少年重树信心

长沙伢子小磊（化名）以前成
绩差，还经常与他人打架。一次群
架中，朋友误杀了人，他也因此被
判刑。 服刑后， 他被送到专门学
校。经过教育，小磊慢慢恢复了对
生活的信心，开了家餐馆，有了新
生活。

大量案件表明， 未成年人实
施犯罪行为之前， 多有不良行为
或违法行为， 且其早期不良行为
或违法行为多数没有得到及时有
效的干预。

【点评】
“分三级来干预， 可针对性

地解决未成年人的所出现的问
题， 有效遏制犯罪情况的发
生。”李芳介绍，新修订的《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 将未成年人
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
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
及重的三个等级， 主要是对不
良和严重不良这两类的及时进
行干预和矫治， 防止未成年人
走向犯罪。

除此之外， 还将严重不良行
为纳入专门教育， 建立专门矫治
教育制度， 将严重不良行为对象
进行分流，极个别的依照《刑法修
正案十一》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
他的依法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
矫治教育， 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
继续完成义务教育， 完成义务教
育的视情况接受职业教育，“这解
决以前一关了之， 一放了之的问
题。”李芳说。

【法律摘要】
新未保法第十一条 第二

款 国家机关、 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
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
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
危险情形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
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新未保法第三十九条 学
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
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
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
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
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
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 教育行政部
门报告， 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
处理。

【案例】
湖南检察机关有效落实强制报告
制度

2020年，湖南检察机关将落
实强制报告制度作为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的有效途径， 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诸
如：“零容忍” 惩处各类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 推行一站式询问救助
机制； 对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导致案件危害结果扩大或案件反
映出相关单位管理制度中存在漏
洞的，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公
益诉讼、 移送监察机关处理等方
式，积极推动报告制度落实……

【点评】
“设置强制报告制度，有利于

进一步解决‘发现难’问题。”李芳
介绍，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案件时有发
生， 但未成年人往往出于恐惧等
原因而选择沉默。“面对非法侵
害，未成年人不要以暴制暴，首先
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学会积
极沟通， 提升自己化解矛盾的能
力， 将遭受侵害的事实及时报告
给家长、老师，不做沉默的羔羊。”

李芳表示， 在预防和处置性
侵或者欺凌等问题上， 新法特别
规定，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
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
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
训。 学校在制止和处置欺凌行为
时， 应及时对未成年学生给予心
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同时给予必
要的家庭教育引导。 学校应当对
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
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
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法律摘要】
新未保法第六十八条 新闻

出版、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
游、 网信等部门应当定期开展预
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宣传教
育， 监督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义
务，指导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互相
配合，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进行预防和干预。

新未保法第七十四条 网络
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
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
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
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
消费管理等功能。

【案例】
12岁男孩玩手游，10天充值上万元

2020年3月11日，长沙甘先生
使用微信支付时发现余额“蒸发”
了万把块。经细查，他12岁儿子迷
上了某款网游，10天时间把万余
元充进了游戏账号买装备。 甘先

生向游戏客商提交退款申请。

【点评】
“儿童的心智并不健全，很难

抵抗网络的诱惑， 这更需要全社
会的努力， 来防止儿童沉迷其
中。”李芳说，依据新未保法，网络
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
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
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
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
消费管理等功能。

当未成年人被网络欺凌，其
监护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措
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
络欺凌行为， 防止信息扩散。“从
政府、学校、家庭、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不同主体出发， 对网络
素养教育、网络信息内容管理、个
人信息保护、 网络沉迷预防和网
络欺凌防治等内容作出规定，就
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

5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第十期“我要当小法官”主题体验活动，来自育才小学的近200名师生
“零距离”接触法院、体验审判、学习法律。 通讯员 供图

亮点2
专设“网络保护”一章，全方位保护儿童

亮点3
遭侵害时不要沉默，设置“强制报告”制度

亮点4 严重不良行为被纳入专门教育，分级干预和防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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